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工程契約書裝訂順序
114.12.3修正
	編號
	    名         稱
	注      意     事     項

	1
	契約書

（正本底頁黏貼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第1聯或印花稅票）
	一、訂定契約書前，請先繳清差額及履約保證金。（擔保之種類依採購法第30條第2項規定繳納）。

二、廠商採現金、公司票方式繳交履約保證金，依採購案件預算科目不同得至臺灣銀行中都分行繳交。
三、廠商之押標金可轉繳上開保證金。

四、繳交保證金後，請持繳款收據聯（台銀第2聯）粘妥於本府黏貼憑證上，連同開標記錄及押標金轉履約保證金申請書（蓋妥公司大小章）繳回機關承辦人員收執，並將影本作為契約文件。
五、依印花稅法規定：具承攬性質之契據每件應按契約金額千分之一，由立約人貼用印花稅，請先電洽臺中市地方稅務局或各分局(電話：0800-086969)開立繳款書繳納。
如有法令疑問請洽臺中市地方稅務局土地稅科（電話：04-22585000轉674）。

	2
	契約總表/詳細價目表/單價分析表/資源統計表
招標公告
決標公告
	

	3
	開標
比價記錄表
議價
決標
	

	4
	履約、差額保證金繳交單據影本
	

	5
	總標單
	

	6
	投標須知
評選須知
	

	7
	工程預定進度表
	

	8
	施工規範、邀標書、統包需求書
	

	9
	公有建築物約定權責分工表
	

	10
	設計圖說
	

	11
	其他(如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法律責任、共同投標協議書、服務建議書、廠商公司資料等)
	


